
《博乐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实施办法》

政策解读



    《博乐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经市政府第37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管理办法》的修订，对加强我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

度建设，促进国有资产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不断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有重要意义。现就《管理办法》的出台背景、出台过程、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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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我市情况来看，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规模快速壮大，为全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履职和提供公共服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近年来，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不断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8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新政发〔2023〕27号）、《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博州政发规〔2023〕1号）等文件，对加强各规范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加大政府性资源统筹力度等作出制度性安排，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切实

提高新形势下国有资产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制定《管理办法》。

一、修订背景



    为做好修订工作，2024年1月起，市财政局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工作，认真剖析研究上位法和其他

县市、地州相关管理制度，结合我市实际进行合理化引用借鉴。《管理办法》成稿后，发函征求了

住建、教育、水利等61个部门单位以及律师事务所的意见，并在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经过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市政办会审，形成《博乐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提交市政

府常务会审议。

二、修订过程



    《实施办法》内容包含10个章节七十六条。第一章为总则，对博乐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管

理范围、管理体制、管理原则、管理机构及职责作出明确要求。第二章至第四章为资产配置、资产

使用、资产处置，对各部门单位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从“入口关”到“出口关”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进

行了规范性要求。第五章至第七章为预算管理、基础管理、资产报告，对各部门单位的行政事业性

国有资产配置预算管理、使用和处置收入管理、绩效管理、日常管理及工作任务等几方面作出具体

要求。第八章至第十章为监督、法律责任、附则，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监管职责、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据的法律条文及本《实施办法》适用的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主要内容


